我国的饮用水水质标准

1、 历史沿革

我国的城市自来水事业，自1857年洋商格罗姆等人在上海开设供水公司，在杨树浦建成小型自来水厂，和1879年满清政府在旅顺口修建了龙眼泉地下水源供水设施，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得到巨大发展的，还是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期。

我国制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与时具进的（见表1-1）。在20世纪初期，饮用水水质标准主要包括水的外观和预防水致传染病方面的项目；此后开始重视重金属离子的危害；80年代开始侧重于有机污染的防止；90年代以来更加重视工业废水排放及农药使用的有机物污染，以及消毒副产物和某些致病微生物等方面的危害。
             我国不同时期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和规定              表1-1

	实施时间（年、月）
	发布部门
	标准名称

（文号）
	级别
	指标项目数（项）

	
	
	
	
	总数
	常规

项目数
	非常规项目数

	1927
	上海市
	上海市饮用水清洁标准
	地方
	
	
	

	1937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
	水质标准表
	企业
	11
	
	

	1950
	上海市
	上海市自来水水质标准
	地方
	16
	
	


	1955.5
	卫生部
	自来水水质暂行标准
	行标
	15
	
	

	1956.12
	国家建委、卫生部
	饮用水水质标准
	国标
	15
	
	

	1959.11
	建工部、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国标
	17
	
	

	1976.12
	国家建委、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TJ20—76）试行
	国标
	23
	
	

	1986.10
	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
	国标
	35
	
	

	1989.7.10
	国家环保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
	27条
	
	

	1991.5.3
	全国爱卫会、卫生部
	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
	国标
	21
	
	

	1992.11
	建设部
	2000年水质目标*
	—
	89

（一类水司）51

（二类水司）35

（三、四类水司）
	
	

	1996.7.9
	建设部、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
	31条
	
	

	1999.2
	国家质量技术局、建设部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749—85）“卫生饮用水水质标准”
	国标
	89

（一级）
51

（二级）
	
	

	1995.5.1
	建设部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
	28条
	
	

	2000.3.1
	建设部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1999）
	行标
	39
	
	

	2001.9.1
	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
	行标
	96
	34
	62

	2005.6.1
	建设部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行标
	101
	42
	59

	2005.10.1
	建设部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2005）
	行标
	39
	
	


注：1992年建设部城建司组织中国城市供水协会编写了《城市供水行业200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对2000年的水质目标进行了规划，把自来水公司按供水规模（Qmax万m3/d）分为四类，并提出了不同的质量要求：

一类水司，Qmax>100，同时是直辖市，对外开放城市，重要旅游城市或国家一级企业的水司，水质指标数为89项。

二类水司，50<Qmax<100的其他城市，省会城市和国家二级企业的水司，水质指标数为51项。

三、四类水司仍按国标35项。

2、 现行标准

我国现行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属于国家级标准的即GB5749—85。该标准是在1985年由卫生部等部门对（TJ20—7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试行）修订后而成的新标准，其水质标准项目由23项增加成35项（见表1-2），并一直沿用至今。以我国现行国标与国际先进饮水水质标准相比，我国的标准存在着指标项目少，限值标准低的才差距，尤其水中溶解性有机物的检测项目更少。另外，从国家级饮用水水质标准制定颁布的周期上看，我国是10年左右，甚至20年，而发达国家是3~5年就要修订一次。例如，据统计美国大约每三年水质指标中的项目约增加25个左右。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                   表1-2

	编号
	项目
	标准
	编号
	项目
	标准

	
	感观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19
	硒
	0.01 mg/L

	1
	色
	色度不超过15度，并不得呈现其他异色
	20
	汞
	0.001 mg/L

	
	
	
	21
	镉
	0.01 mg/L

	2
	浑浊度
	不超过3度，特殊情况下不超过5度
	22
	铬（六价）
	0.05 mg/L

	
	
	
	23
	铅
	0.05 mg/L

	3
	臭和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24
	银
	0.05 mg/L

	4
	肉眼可见物
	不得含有
	25
	硝酸盐（以氮计）
	20 mg/L

	5
	pH
	6.8~8.5
	26
	氯仿
	60ug/L

	6
	总硬度（以在碳酸钙计）
	450 mg/L
	27
	四氯化碳
	3 ug/L

	7
	铁
	0.3 mg/L
	28
	苯并（a）芘
	0.01 ug/L

	8
	锰
	0.1 mg/L
	29
	DDT
	1 ug/L

	9
	铜
	1.0 mg/L
	30
	六六六
	5 ug/L

	10
	锌
	1.0mg/L
	
	细菌学指数
	

	11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0.002 mg/L
	31
	细菌总数
	100个/mL

	1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0.3 mg/L
	32
	总大肠菌群
	3个/mL

	13
	硫酸盐
	250 mg/L
	33
	游离余氯
	在接触30min后应不低于0.3mg/L，集中式给水厂出水除应符合上述要求外，管网末梢水应不低于0.05mg/L

	14
	氯化物
	250 mg/L
	
	
	

	15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mg/L
	
	
	

	16
	氟化物
	1.0 mg/L
	
	
	

	17
	氰化物
	0.05 mg/L
	34
	a总放射性
	0.1 Bq/L

	18
	砷
	0.05 mg/L
	35
	B总放射性
	1.0Bq/L


作者注：表中各项（除pH外）的标准值，均为上限。

此外，在20世纪处的头5年内，我国又先后发不了两个部级（或行业）饮用水水质标准，即2001年9月1日执行的由卫生部制定颁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见表1-3及表1-4。和2005年6月1日执行的，由建设部制定颁发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见表1-5至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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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限值
	项目
	限值

	感观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19.镉
	0.005（mg/L）

	1.色
	不超过15度，并不得呈现异色
	20. 铬（六价）
	0.05（mg/L）

	2.浑浊度
	不超过1度（NTU），特殊情况下不超过5度（NTU）
	21.氰化物
	0.05（mg/L）

	3.臭和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22.氟化物
	1.0（mg/L）

	4.肉眼可见物
	不得含有
	23.铅
	0.01（mg/L）

	5.pH
	6.5~8.5
	24.汞
	0.001（mg/L）

	6.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450（mg/L）
	25.硝酸盐（以N计）
	20（mg/L）

	7.铝
	0.2（mg/L）
	26.硒
	0.01（mg/L）

	8.铁
	0.3（mg/L）
	27.四氯化碳
	0.002（mg/L）

	9.锰
	0.1（mg/L）
	28.氯仿
	0.06（mg/L）

	10.铜
	1.0（mg/L）
	细菌学指标
	

	11.锌
	1.0（mg/L）
	29.细菌总数
	100（CFU/mL）

	12.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0.002（mg/L）
	30.总大肠菌群
	每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

	13.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0.3（mg/L）
	31.粪大肠菌群
	每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

	14.硫酸盐
	250（mg/L）
	32.游离余氯
	在与水接触30分钟应不低于0.3 mg/L，管网末梢水不应低于0.05 mg/L（适用于加氯消毒）

	15.氯化物
	250（mg/L）
	
	

	16.溶解性总固体
	1000（mg/L）
	
	

	17.耗氧量（以O2计）
	3（mg/L）特殊情况下不超过5（mg/L）
	
	

	毒理学指标
	
	33 . 总a放射性
	0.5 Bq/L

	18.砷
	0.05（mg/L）
	34.总B放射性
	1.0 Bq/L


注：①表中NTU为散射温度单位；②特殊情况包括水源限制等情况；③CFU为菌落形成单位；④放射性指标规定数值不是限值，而是参考水平。放射性指标超过表1-3中所规定的数值时，必须进行核算分析和评价，以决定能否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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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限值
	项目
	限值


	感观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31.六氯丁二烯
	0.0006（mg/L）

	1.硫化物
	0.02（mg/L）
	32.微囊藻毒素-LR
	0.001（mg/L）

	2.钠
	200（mg/L）
	33.甲草胺
	0.02（mg/L）

	毒理学指标
	
	34.灭草松
	0.3（mg/L）

	3.锑
	0.005（mg/L）
	35.叶枯唑
	0.5（mg/L）

	4.钡
	0.7（mg/L）
	36.百菌清
	0.01（mg/L）

	5.铍
	0.002（mg/L）
	37.滴滴涕
	0.001（mg/L）

	6.硼
	0.5（mg/L）
	38.溴氰菊脂
	0.02（mg/L）

	7.钼
	0.07（mg/L）
	39.内吸磷
	0.03（mg/L）
（感观限值）

	8.镍
	0.02（mg/L）
	40.乐果
	0.08（mg/L）
（感观限值）

	9.银
	0.05（mg/L）
	41.2，4-滴
	0.03（mg/L）

	10.铊
	0.0001（mg/L）
	42.七氯
	0.0004（mg/L）

	11.二氯甲烷
	0.02（mg/L）
	43. 七氯环氧化物
	0.0002（mg/L）

	12.1，2-二氯乙烷
	0.03（mg/L）
	44.六氯苯
	0.001（mg/L）

	13.1，1，1-三氯乙烷
	2（mg/L）
	45.六六六
	0.005（mg/L）

	14.氯乙烯
	0.005（mg/L）
	46.林丹
	0.002（mg/L）

	15.1，1-二氯乙烯
	0.03（mg/L）
	47.马拉硫磷
	0.25（mg/L）

（感观限值）

	16.1，2-二氯乙烯
	0.05（mg/L）
	48.对硫磷
	0.003（mg/L）

（感观限值）

	17.三氯乙烯
	0.07（mg/L）
	49.甲基对硫磷
	0.02（mg/L）

（感观限值）

	18.四氯乙烯
	0.04（mg/L）
	50.五氯酚
	0.009（mg/L）

	19.苯
	0.01（mg/L）
	51.亚氯酸盐
	0.2（mg/L）（适用于二氧化氯消毒）

	20.甲苯
	0.7（mg/L）
	52.一氯氨
	3（mg/L）

	21.二甲苯
	0.5（mg/L）
	53.2，4，6三氯酚
	0.2（mg/L）

	22.乙苯
	0.3（mg/L）
	54.甲醛
	0.9（mg/L）

	23.苯乙烯
	0.02（mg/L）
	55.三卤甲烷
	该类化合物中每种化合物的实测浓度与其各自限值的比值之和不得1

	24.苯并（a）芘
	0.00001（mg/L）
	56.溴仿
	0.1（mg/L）

	25.氯苯
	0.3（mg/L）
	57.二溴一氯甲烷
	0.1（mg/L）

	26.1，2-二氯苯
	1（mg/L）
	58.一臭二氯甲烷
	0.06（mg/L）

	27.1，4-二氯苯
	0.3（mg/L）
	59.二氯乙酸
	0.05（mg/L）

	28.二氯苯（总量）
	0.02（mg/L）
	60.三氯乙酸
	0.1（mg/L）

	29.邻苯二甲酸（2）乙基乙基脂
	0.008（mg/L）
	61.三氯乙醛（水合氯醛）
	0.01（mg/L）

	30.炳烯酰胺
	0.0005（mg/L）
	62.氯化氰（以CN-计）
	0.07（mg/L）


注：三卤甲烷包括氯仿、溴仿、二溴二氯甲烷和一溴二氯甲烷共4种化合物。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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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          目
	限      值

	1
	微生物学指标
	细菌总数
	≤80CFU/mL

	
	
	总大肠菌群
	每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每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

	
	
	余氯（加氯消毒时测定）
	与水接触30min后出厂游离氯≥0.3mg/L或与水接触120min后出水总氯≥0.5mg/L

	
	
	二氧化氯（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测定）
	与水接触30min后出厂游离氯≥0.1mg/L

管网末梢水总氯≥0.5mg/L

或二氧化氯余量≥0.52mg/L

	2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色度
	15度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用户可接受

	
	
	浑浊度
	1NTU（特殊情况≤3TU）①

	
	
	肉眼可见物
	无

	
	
	氯化物
	250 mg/L

	
	
	铝
	0.2 mg/L

	
	
	铜
	1 mg/L

	
	
	总硬度（以CaCO3计）
	450 mg/L

	
	
	铁
	0.3 mg/L

	
	
	锰
	0.1 mg/L

	
	
	pH
	6.5~8.5

	
	
	硫酸盐
	2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mg/L

	
	
	锌
	1.0 mg/L

	
	
	挥发酚（以苯酚计）
	0.002 mg/L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0.3 mg/L

	
	
	耗氧量（CODMn，以O2计）
	3 mg/L（特殊情况≤5 mg/L）②

	3
	毒理学指标
	砷
	0.01 mg/L

	
	
	镉
	0.003 mg/L

	
	
	铬（六价）
	0.05 mg/L

	
	
	氰化物
	0.05 mg/L

	
	
	氟化物
	1.0 mg/L

	
	
	铅
	0.01 mg/L

	
	
	汞
	0.001 mg/L

	
	
	硝酸盐（以N计）
	10 mg/L（特殊情况≤20 mg/L）③

	
	
	硒
	0.01 mg/L

	
	
	四氯化碳
	0.002 mg/L

	
	
	三氯甲烷
	0.06 mg/L

	
	
	敌敌畏（包括敌百虫）
	0.001 mg/L

	
	
	林丹
	0.002

	
	
	滴滴涕
	0.001 mg/L

	
	
	丙烯酰胺（使用聚丙烯酰胺时测定）
	0.0005 mg/L

	
	
	亚氯酸盐（使用C1O2时测定）
	0.7 mg/L

	
	
	溴酸盐（使用O3时测定）
	0.01 mg/L

	
	
	甲醛（使用O3时测定）
	0.9 mg/L


注：①特殊情况为水源水质和净水技术限制等。

②特殊情况指水源水质超过Ⅲ类，即耗氧量>6 mg/L.

③特殊情况为水源限制，如采取地下水等。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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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          目
	限      值

	1
	微生物学指标
	粪型链球菌群
	每100mL水样不得检出

	
	
	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lamblio）
	<1个/10L①

	
	
	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1个/10L②

	
	
	一般化学指标
	

	2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氨氮
	0.5 mg/L

	
	
	硫化物
	0.02 mg/L

	
	
	钠
	200 mg/L

	
	
	银
	0.05 mg/L

	3
	毒理学指标
	锑
	0.005 mg/L

	
	
	钡
	0.7 mg/L

	
	
	铍
	0.002 mg/L

	
	
	硼
	0.5 mg/L

	
	
	镍
	0.02 mg/L

	
	
	钼
	0.07 mg/L

	
	
	铊
	0.0001 mg/L

	
	
	苯
	0.01 mg/L

	
	
	甲苯
	0.7 mg/L

	
	
	乙苯
	0.3 mg/L

	
	
	二甲苯
	0.5 mg/L

	
	
	苯乙烯
	0.02 mg/L

	
	
	1、2-二氯乙烷
	0.005 mg/L

	
	
	三氯乙烯
	0.005 mg/L

	
	
	四氯乙烯
	0.005 mg/L

	
	
	1，2-二氯乙烯
	0.05 mg/L

	
	
	1，1-二氯乙烯
	0.007 mg/L

	
	
	三卤甲烷（总量）
	0.1 mg/L⑤

	
	
	氯酚（总量）
	0.010 mg/L⑥

	
	
	2，4，6-三氯酚
	0.010 mg/L

	
	
	TOC
	无异常变化（试行）

	
	
	五氯酚
	0.009 mg/L

	
	
	乐果
	0.02 mg/L

	
	
	甲基对硫磷
	0.01 mg/L

	
	
	对硫磷
	0.003 mg/L

	
	
	甲胺磷
	0.001 mg/L（暂停）

	
	
	2，4-滴
	0.03 mg/L

	
	
	溴氰菊酯
	0.02 mg/L

	
	
	二氯甲烷
	0.005 mg/L

	
	
	1，1，1-三氯乙烷
	0.20 mg/L

	
	
	1，1，2-三氯乙烷
	0.005 mg/L

	
	
	氯乙烯
	0.005 mg/L

	
	
	一氯苯
	0.3 mg/L

	
	
	1，2-二氯苯
	1.0 mg/L

	
	
	1，4-二氯苯
	0.075 mg/L

	
	
	三氯苯
	0.02 mg/L⑦

	
	
	多环芳烃（总量）
	0.002 mg/L⑧

	
	
	苯并（a）芘
	0.00001 mg/L

	
	
	二（2-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脂
	0.08 mg/L

	
	
	环氧氯丙烷
	0.0004 mg/L

	
	
	微囊藻毒素-LR
	0.001 mg/L③

	
	
	卤乙酸（总量）
	0.06 mg/L④

	
	
	莠去津（阿特拉津）
	0.002 mg/L

	
	
	六氯苯
	0.001 mg/L

	
	
	六氯苯
	0.001mg/L

	
	
	六氯苯
	0.001 mg/L


注：①、②、③、④从2006年6月起检验。

⑤卤乙酸（总量）包括二氯乙酸、三氯乙酸。

⑥三卤甲烷（总量）包括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⑦三氯苯（总量）包括1，2，4-三氯苯、1，2，3-三氯苯、1，3，5-三氯苯。⑧多环芳烃（总量）包括苯并[a]芘、苯并[g，h，i]苝、苯并[b]荧蒽、苯并[k] 荧蒽、荧蒽、茚并[1，2，3-c，d]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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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检验项目和频率表表                      1-7

	水样类别
	检验项目
	检验频率

	水源水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CODMn、氨氮、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每日不少于1次

	
	GB3838基本和补充项目29项
	每月不少于1次

	出厂水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CODMn
	每日不少于1次

	
	表1-5全部项目，表1-6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每月不少于1次

	
	表1-6全部项目
	以地表水为水源，每半年检测1次，以地下水为水源，每一年检测1次

	管网水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管网末梢点）
	每月不少于2次

	管网末梢水
	表1-5全部项目，表1-6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每月不少于1次


注：当检验结果超出表1-5、表1-6中水质指标限值时，应立即重复测定，并增加检测频率。水质检验结果连续超标时，应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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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检验项目合格率表                      1-8

	水样检验项目出厂水或管网水
	综合
	出厂水
	管网水
	表1-5项目
	表1-6项目

	合格率%
	95
	95
	95
	95
	95


注：1、综合合格率为：表1-6中42个项目的加权平均合格率。

2、出厂水检验项目合格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CODMn9项的合格率。
3、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管网末梢点）7项的合格率。

4、综合合格率按加权平均进行统计。

计算公式：

管网水7项单项合格率之和+42项扣除7项后的综合合格率

（1）综合合格率（%）=                                                ×100%
7+1  
单项检验合格次数
（2）灌网水7项各单项合格率（%）=                ×100%
单项检验总次数
35项加权后的总检验合格次数

（3）42项扣除7项后的综合合格率（35项）（%）=                        ×100%
各水厂出厂水的检验次数×35×
以上这两个部级新标准，从指标项目数到其限值，不仅是对原“85国标”的极大丰富和提高，而且在与国际接轨上也是很大的靠拢。尤其建设部的“水质标准”比卫生部的“卫生规范”晚了将近4年时间，所以它不仅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水质检验项目（在微生物学指标中增列了二氧化氯、蓝氏贾第鞭毛虫、隐孢子虫检验项目，在毒理学指标中增列了敌敌畏、林丹、滴滴涕、丙烯酰胺、亚氯酸盐、溴酸盐、甲醛），同时可操作性更强，并对一些关键项目的特殊情况作了科学的界定，对水质检验项目、频率与合格率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总之，这两个部颁标准，对于提高我国饮用水质量，加强其水质安全管理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另外据知，我国正在对一个新制定的国标级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进行最后审定报批工作。这个新国标与原国标（GB5749—85）相比，水质检验项目由35项增加至106项，其中：

1、生物学指标由2项增加至6项。增加了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菌群、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等4项；
2、饮用水消毒剂由1项增至4项。增加了氯胺、臭氧、二氧化氯1项；

3、毒理学指标中，无机部分由原10项增至20项，有机部分由5项增至52项；

4、感观性状和一般理化指标由15项增加到20项；

5、放射性指标2项，无变化。

此外，新标准还删除了原标准中水源选择和水源卫生防护两部分，简化了供水部门的水质检测规定，并增加了资料性附录，供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性评价时参考，是非强制性部分。

